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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承辦人：邱春榮
電話：08-7320415#3632
傳真：08-7322450
電子信箱：a002429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立東港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1月10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特字第111663581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四 (4280193_11166358100_1_4280193_11166358100_1.pdf、

4280193_11166358100_1_4280193_11166358100_2.pdf、
4280193_11166358100_1_4280193_11166358100_3.pdf)

主旨：為辦理「中小學生數位/網路性別暴力認識問卷調查」，

請貴校協助調查事宜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1年11月7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110139215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行政院「性別平等重要議題(院層級議題)(111至114年)」

議題四、目標二中揭示：「教育部本於統籌規劃推動跨部

會教育宣導之責，辦理民調前後測作業，以整體瞭解民眾

對於數位/網路性別暴力防治之認知提升情形，並作為相關

工作成效與精進參考。」。爰教育部依據前開揭示內容及

上開會議決議，邀請專家學者召開諮詢會議訂具國小、國

中及高中教育階段之認識調查問卷，請貴校協助抽測事

宜。

三、旨案調查計畫說明如下：

(一)施測對象：國民小學五年級學生、國民中學二年級學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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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、高級中等學校二年級學生。

(二)施測期間：111年11月21日至12月2日。

(三)施測方式：網路問卷。

１、國民小學：https://forms.gle/g2vMkueaXR1Fy1fx8

２、國民中學：https://forms.gle/eawavV5RdGLCG2NZ9

３、高級中等學校：https://forms.gle

/ThLVXzVoYKCdJGNU6

(四)本調查採用分層隨機抽樣，以確保各直轄市及縣（市）

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之不同學制、不同性別的學生均有機

會被抽樣。請貴校配合辦理調查作業。(請國民小學於五

年級擇1班；國民中學於二年級擇1班；高級中等學校於

二年級並依據抽樣之學程類型擇1班級進行施測。)

(五)請學校施測人員進行施測作業前務必詳讀「中小學生對

於網路／數位性別暴力認識網路問卷施測說明」，施測

結束務必告知學生認識問卷之適當答案，以協助學生建

立正確認知，並進行數位/網路性別暴力防治宣導。

四、檢附「抽樣結果名單」、「線上說明會資料」及「中小學

生對於網路／數位性別暴力認識網路問卷施測說明」各1

份。

正本：屏東縣東港鎮大潭國民小學、屏東縣佳冬鄉羌園國民小學、屏東縣瑪家鄉長榮百
合國民小學、屏東縣三地門鄉青葉國民小學、屏東縣屏東市勝利國民小學、屏東
縣屏東市瑞光國民小學、屏東縣里港鄉載興國民小學、屏東縣內埔鄉黎明國民小
學、屏東縣萬丹鄉興化國民小學、屏東縣立至正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明正國民中
學、屏東縣立東港高級中學、屏東縣立恆春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高泰國民中學、
屏東縣立新埤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私立南榮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特殊教育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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